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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职责情况

北京市水务局主要职责为：

1.负责保障本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贯彻落实国家

关于水务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战略规划。起草本

市相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

织实施。组织编制水务发展规划和水资源规划、河湖流域规

划、南水北调规划、防洪规划，参与编制供水规划、排水规

划并组织实施。

2.组织开展本市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

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组织开展地下

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以及地下水超采区综合

治理。

3.负责本市水文工作。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水文站网

建设和管理。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实施监测，发布水文水资源

信息、情报预报和水资源公报。按规定组织开展水资源调查

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

4.负责本市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

障。负责水资源的统一配置调度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水资源中长期规划和

年度供求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重要流域、

区域以及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

（含矿泉水和地热水）和水影响评价（含水资源论证和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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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水土保持方案审查等），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

作，参与水价管理、改革和水生态环境补偿的有关工作。

5.按规定制定本市水务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

负责提出水务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项目安排建议，

承担水务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

作。参与水务资金的使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提出有关水务

方面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

6.负责本市供水、排水行业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排水

许可制度。拟订供水、排水行业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并监

督实施。组织实施供水、排水行业特许经营。指导农民安全

饮水工作。

7.负责本市节约用水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

制节约用水规划，组织制定有关定额、标准并监督实施。组

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计划用水等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

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8.组织开展本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规划、计划、政策，组织制定完善海

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标准、规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统筹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9.指导监督本市水务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实施南

水北调北京段干线及市内配套工程运行和后续工程建设与

运行管理。组织协调水利工程征地拆迁工作。负责水利建设

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组织开展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质量监督工作。

10.指导本市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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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组织指导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指导河湖治理

和保护。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

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

11.负责本市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水

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土流

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工作，组织重点水土保持建设和水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的实施。依法承担水库、湖泊、河流等管理范围内湿地

保护管理工作。

12.负责本市河长制工作。拟订推进河长制工作的政策

建议和工作任务，组织开展督查、考核。

13.指导监督本市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拟订

水利工程移民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利工程移民

安置规划、验收、监督评估等制度。协调推进水务区域合作、

对口支援与协作工作。

14.负责本市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和仲裁跨

区水事纠纷，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

15.依法依规负责本市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和水务工程的

安全监管工作。

16.负责开展本市水务科技和信息化工作。拟订水务行

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组织重大水务科技项

目的研发和水务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指导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组织开展水务国际合作与交流。

17.负责落实本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

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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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防御洪涝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

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和城

市内涝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18.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北京市水务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21 个，分别为北京市

水务局机关、北京水利水电学校、北京市水文总站、北京市

水务应急中心、北京市水务局综合事务中心、北京市水务局

党校、北京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

中心、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水务局政务

服务中心、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智慧水务发展

研究院、北京水利医院、北京市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中

心站、北京市水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中心、北京市水务建设

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水务资产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供水

管理事务中心、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北京市河湖流域管

理事务中心、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度收入预算 1048475.73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

算数 1025099.89 万元增加 23375.84 万元，增长 2.28%。主

要原因是本年度新增城市更新等相关项目，收入预算相应有

所增加。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937715.33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70741.7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66973.54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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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54903.85 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184.17 万元。

5.事业收入 51785.57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 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元。

9.其他收入 2934.11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55856.55 万元

10.上年结转结余 55856.55 万元。

图 1：收入预算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1048475.73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

数 1025099.89 万元增加 23375.84 万元，增长 2.28%。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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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本年度新增城市更新等相关项目，支出预算相应有所

增加。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186874.72 万元，占本

年支出预算 18.24%。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837932.45 万元，占本

年支出预算 81.76%。其中：

1.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元。

2.上缴上级支出 0 元。

3.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元。

图 2：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

（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23668.55 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1281.82 万元，比

2025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增加 157.79 万元，

增长 14.04%，主要原因：本年度用于购置新公务用车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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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 年预算数 128.25 万

元，主要用于出国（境）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

提高北京市城市水务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而发生的境

外住宿费、境外伙食补助费、境外公杂费、境外培训费、国

际旅费、保险签证等方面。

（二）公务接待费。2026 年预算数 10.53 万元，主要用

于单位间公务接待等方面。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6 年预算数

1143.04 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491.28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651.76 万元。主要用于根据工作需求

购置新公务用车所产生的支出，以及现有公务用车日常运行

所需的燃油、保险、维修保养、年检等各类运维相关支出。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北京市水务局政府采购预算总额91402.66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504.3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5936.9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8961.38 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2026 年北京市水务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948.91 万元。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2026 年北京市水务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名称：污水处

理费，收费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污水处理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北京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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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执收主体：北京市水务局，收费部门：北京市自来水

集团、石景山区自来水公司、北京市节水用水管理事务中心、

海淀区节水中心和北京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收费标准：居

民 1.36 元/吨（京发改〔2014〕865 号）和非居民 3.00 元/

吨（京发改〔2016〕612 号），收入预计 190000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5 年底，北京市水务局共有车辆 408 台，单位

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133 台（套）。2026 年预算安排中，

购置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6 台（套）。

（五）市对区专项或共同事权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情

况说明

2026 年，根据《北京市水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已安排水务改革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34544 万元，主要用

于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水生态治理与修复等方面支出。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

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

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政府采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

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规范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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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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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附件：北京市水务局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目   录
	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职责情况
	（二）机构设置情况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937715.33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54903.85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55856.55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186874.72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18.24%。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837932.45万元，占本年支出预算81.76%。其中：
	1.事业单位经营支出0元。
	2.上缴上级支出0元。
	3.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元。
	（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23668.55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二）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六、名词解释


